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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省省直机关差旅费、会议费、 

培训费有关问题的解答》的通知 

吉财党群〔2019〕162 号  

省委各部、委，省政府各厅、委和各直属机构，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
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 

  省直机关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管理办法下发后，省直党政机关和事业

单位能够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最近，我们陆续接到有关单位财务部门和有
关人员电话咨询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管理办法执行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为

方便操作执行，我们研究制定了《吉林省省直机关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有

关问题的解答》，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吉林省省直机关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有关问题的解答 

  

  

  吉林省财政厅 

  2019 年 3 月 13日 

  

  

附件： 

吉林省省直机关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有关问题
的解答 

  差旅费管理方面： 



  ⒈出差人员如何选择交通工具出行？ 

  按照《吉林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省内车改补贴覆盖

区域外地区公务出行，原则上应当选择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对执行应急等特殊

公务或到达地交通条件不具备、自行选择出行方式有困难的，难以满足工作需

要的，经单位分管或主要领导批准后，可使用应急保障用车或采取社会租赁方
式解决（租赁社会车辆开支标准不得超过公车配备标准规定车型的市场租金价

格，不得超标准租赁各类高档豪华车辆），但不再领取出差市内交通费补贴。

省外公务出行应当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按照乘坐标准据实报销交通费用。 

  ⒉宾馆住宿因特殊原因无法在中午 12 点前结算，导致加收半天房费的如何

处理？ 

  出差人员由于工作需要或预订返程时间不能更改等特殊原因，无法在中午

12点前进行入住宾馆结算，导致加收半天住宿费用的实际情况。出差人员可向

单位提供情况说明，经单位领导审批同意后，可给予报销处理。 

  会议费管理方面： 

  ⒈召开会议场所有何具体规定？ 

  召开会议应当充分运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降低会

议成本，提高会议效率。不能采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召开的会议实行定点管

理，按照省财政厅印发的《关于印发我省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有关事项的通

知》（吉财党群〔2018〕92 号）具体要求执行。 

  ⒉如何理解会议费综合定额？ 

  会议费开支实行综合定额控制，会议费综合定额由住宿费、伙食费及其他

费用等三项构成。综合定额标准是会议费开支的上限，各单位应在综合定额标

准内执行，执行时对已发生的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对未发生的项目不

能参与调剂使用。 

  ⒊参会人员自带车辆驾驶员食宿如何安排？ 

  参会人员自带车辆驾驶员不纳入会议参会人员和工作人员范围。会议举办

单位可帮助安排其食宿，费用自理，相关费用由其所在单位按差旅费管理办法

报销。 

  培训费管理方面： 

  ⒈培训费综合定额如何调剂使用？ 

  除师资费外，培训费实行综合定额标准，培训费综合定额由住宿费、伙食

费、场地资料交通费及其他费用等四项构成。综合定额标准是培训费开支的上



限，各单位应在综合定额标准内执行，对已发生的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

用，对未发生的项目不能参与调剂使用。 

  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讲课费执行标准如何确定？ 

  省直机关单位的行政职级与事业单位职称对应关系暂按此执行：省级干部
比照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标准执行；厅（局）级干部比照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

人员标准执行；县（处）级干部比照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标准执行；科级

及以下干部比照副高级技术职称以下专业人员（不含副高级）标准执行。 

  ⒊对授课教师既有专业技术称职，同时又有行政职务的参照什么标准执

行？ 

  按照授课教师的现任工作岗位职务对应标准执行。如，授课教师现任行政

机关处级干部，可参照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标准执行。 

  ⒋讲课费按实际发生的学时计算，学时应为多少，每半天是否可以超过 4
个学时？ 

  讲课学时可根据单位实际情况确定，掌握在 45分钟至 60 分钟之内即可。

每半天最多按 4 个学时计算，不能超过 4 个学时。 

  ⒌授课教师分时段授课，如何计算讲课费？ 

  授课教师在同一班次分时段进行授课的，授课时间可以累计，累计学时每

半天不能超过 4 个学时。 

  ⒍以单位（含所属机构，下同。垂直管理系统除外）名义邀请行政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讲课时，能否发放讲课费？ 

  邀请本单位工作人员为单位内部人员讲课，且讲授内容与工作职责范围相

关的，属于职务行为，不发放讲课费；邀请外单位工作人员授课的，可以发放

讲课费；邀请本单位工作人员为以培训外单位人员为主的培训班授课的，可以

发放讲课费。 

  ⒎省直机关工作人员经单位批准受邀前往常驻地以外授课，能否在本单位

报销差旅费？ 

  根据培训费管理办法，授课教师的交通费、伙食费原则上由培训举办单位
承担，因此，不再报销差旅费。如有特殊情况，受邀人员应在填报出差审批单

时予以说明，经单位领导批准后可按差旅费规定报销。 

  ⒏从异地邀请授课教师，讲课费应怎样适当增加？ 

  培训工作确有需要从省外或境外邀请授课教师，路途时间较长的，经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书面批准，讲课费可以在原标准上最多增加 50%。 



  对以上解答内容，如中央有新的政策，则按中央规定执行。 


